汤原县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县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项目组织实施工作，提升生猪养殖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根据省农业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省级统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黑农厅联发〔2025〕328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任务目标
以提升生猪养殖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为目标，改造升级液体粪污贮存设施为重点，支持规模以下生猪养殖主体购置安装液体粪污暂存设备，探索完善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种养循环结合机制，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打赢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二、实施内容
（一）实施范围
覆盖汤原县全域。
（二）支持内容
支持规模以下生猪养殖主体在2026年1月1日至10月30日期间，购置安装且运行的液体粪污暂存设备，逐步完善粪污处理配套设施，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三、补助对象、方式及标准
（一）补助对象
汤原县全域内年出栏50（含）头以上、500（不含）头以下的生猪养殖主体。
（二）补助方式
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实施，即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先行筹集资金开展项目建设，验收合格且公示无异议后，按标准兑现补助资金。
（三）补助标准及技术规格
补助标准：严格按照省级规定执行，不高于总投资额的50%（包括改性纤维钢化罐购置、运输、安装全过程费用）。其中，罐体容积10立方米的补贴不高于0.5万元，罐体容积30立方米补贴不高于1.2万元、罐体容积50立方米补贴不高于2万元、罐体容积70立方米补贴不高于2.5万元。单个主体补贴上限5万元。
技术规格：一是容积10立方米的罐体厚度不低于8毫米、容积30和50立方米的罐体厚度不低于10毫米、容积70立方米的罐体厚度不低于12毫米。二是罐体内钢衬管的直径不低于1.5寸、钢衬管壁厚度不低于2.3毫米。使用前钢衬管要做好防腐蚀措施。三是为使液体粪污在钢化罐内分解发酵后还田，鼓励在改性纤维钢化罐内设置1—2个隔断板。罐体掩埋深度要求为罐体上沿距离地面大于2米。
4、 [bookmark: _GoBack]实施程序
（一）项目申报实施
养殖主体在2026年1月1日—10月30日内，自行采购符合技术规格的改性纤维钢化罐，完成运输、安装及调试，同步留存采购合同、发票、安装影像等佐证材料。养殖主体在购买安装改性纤维钢化罐前需提前10日内向所在乡镇、农场‌、林业局申请，各乡镇、各农场‌、林业局跟踪养殖主体设备购买安装调试进度，每月5日前向汤原县农业农村局报送实施进展。联系人：徐知鸣，电话：18324643386。
（二）项目验收
养殖主体完成设备安装并自检合格后，报属地乡镇、农场‌、林业局进行验收，申报2026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的项目建设单位（个人）需提供单位法人（个人）身份证正反面、购置液体粪污暂存设备及相关运输、安装等事项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支付凭证、液体粪污暂存设备（改性纤维钢化罐）合格证或检测报告、施工过程佐证照片等材料。验收合格后由养殖主体所在乡镇、农场‌、林业局于2026年11月10日前向县农业农村局上报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项目申报表并申请复核验收。县农业农村局（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依据实施方案和技术标准进行现场复核验收。所有验收材料需完整存档备查。
（三）兑付补贴资金
验收合格且公示无异议后，县农业农村局向县财政局申请补助资金并及时、足额、据实拨付至补助对象。如补助资金出现结余，由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局联合行文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由省级收回统筹安排。
（四）开展绩效管理
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项目执行监管，及时梳理总结项目绩效完成情况，按照省级下达任务目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形成绩效自评报告于2026年11月25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及各乡镇、各农场‌、林业局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统筹推进项目申报、实施、验收、资金管理等各环节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二）明确责任主体
县级相关部门是补贴政策实施的责任主体。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审核验收、绩效评价等具体工作；县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拨付监管；各乡镇、各农场‌、林业局负责政策宣传、项目初步验收及项目复核验收等工作。
（三）强化宣传引导
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项目政策、补助标准、申报条件及实施要求，提高政策知晓率，调动养殖主体参与积极性，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四）严格资金监管
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办法，确保补助资金专款专用。对虚 报项目、套取补贴资金、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 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加强监督检查
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将适时组织开展项目监督检查和随机抽查，确保项目建设质量与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公开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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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汤原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申请表

	养殖主体名称
	
	法人（个人）姓名
	

	地址：
	联系方式
	

	现存栏
	
	设计存栏规模
	

	实施内容：申请配套污水罐      个        立方米

	拟投资金额度：

	申请奖励资金额度：

	承   诺  书
　　本人自愿申报2026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项目实施后，我承诺养殖粪污将按照种养结合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确保达标处理、不外排、不污染环境。如若不能兑现承诺，造成环境污染，无条件接受县级环保部门或乡镇政府处罚。
                                    承诺人签字：

	村委会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政府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项目申报表

报送单位：            乡（镇）
	乡镇
	养殖主体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计划购置安装纤维玻璃钢化罐数量（个）
	申请补助资金额度（万元）

	
	
	
	
	
	10
立方米
	30
立方米
	50
立方米
	70
立方米
	

	合计
	
	
	
	
	

	
	
	
	
	
	
	
	
	
	

	
	
	
	
	
	
	
	
	
	

	
	
	
	
	
	
	
	
	
	

	
	
	
	
	
	
	
	
	
	

	
	
	
	
	
	
	
	
	
	


填报人：                                联系方式：               

附件3
	绩效目标申报表

	资金名称
	

	省级主管部门
	

	市县财政部门
	
	市县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地方资金

	
	1.一般公共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4.债券资金
	
	
	
	

	
	5.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养殖主体数量
	个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有/无
	

	
	
	
	预算编制到项目率
	%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下达时限
	-
	 

	
	
	
	补助资金发放到位率
	%
	

	
	
	生态效益指标
	全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提升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